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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520         证券简称：神州细胞         公告编号：2023-020 

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 

增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毕暨增持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基本情况：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于 2022 年 6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北

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

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1），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

经理谢良志博士及控股股东拉萨爱力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萨爱

力克”）计划自 2022 年 6 月 21 日起 12 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增持公司股份，在每股价格

不超过 100元时，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1亿元。 

 增持计划实施结果：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谢良志博士及控

股股东拉萨爱力克关于完成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通知，截至 2023 年 5 月 22 日，

谢良志博士及拉萨爱力克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

持公司股份 1,694,30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805%，合计增持金额为人民币

9,013.96 万元，已超过本次增持计划金额下限（5000 万元），本次增持计划已实

施完毕。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公司创始人、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谢良志博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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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控股股东拉萨爱力克 

（二）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完成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谢良志博士通过控股股东拉萨爱力克以人民币 99,999,989.64 元

认购公司新增股份 2,069,108 股并完成股份登记。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神州细胞生

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046） 

（三）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公司创始人、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谢

良志博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6,671,375股，占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3.8295%，

通过控股股东拉萨爱力克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267,833,350 股，占公司本次发行前

总股本的 61.5234%；通过其一致行动人拉萨良昊园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控制公司

股份 20,006,015 股，占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4.5955%。据此，谢良志博士与

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控制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69.9485%。 

（四）在本次增持计划披露之前十二个月内，增持主体未披露过增持计划。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1）。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谢良志博士及控股股

东拉萨爱力克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1,694,30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805%，合计增持金额为人民币 9,013.96 万元

（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已超过本次增持计划下限，本次增持计

划已实施完毕。 

增持主体在本次增持前后的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变动情况如下： 

增持主体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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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谢良志 16,671,375 3.8295% 17,055,375 3.8298% 

拉萨爱力克 267,833,350 61.5234% 271,212,760 60.9007% 

合计 284,504,725 65.3529% 288,268,135 64.7305% 

注：1.上述持股数量和占总股本比例仅指增持主体直接持股； 

2.因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完成本次发行，故公司总股本由 435,335,714 股变更至

445,335,714 股； 

3.本次增持前持股比例按公司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本 435,335,714 股计算，本次增持后持

股比例按公司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本 445,335,714 股计算，其中拉萨爱力克增持完成后的持股

数量包含了本次发行中新增的 2,069,108 股股份； 

4.上述数据尾差为计算时四舍五入所致。 

四、律师专项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收购人不存在《收

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符合实施本次收购的主体

资格；收购人已出具相关承诺，本次收购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

款第（五）项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五、其他说明 

（一）增持主体在实施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过程中，严格遵守了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

关规定，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未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二）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未导致公司股份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未

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未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

响。  

（三）公司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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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6 日 


